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5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吳聰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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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

於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中華民國95年10月26日第三

審確定判決（第二審案號：本院95年度重上更㈧字第108號，起

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83年度偵字第4903號、第8383號、

第10321號、第1034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聰龍（下稱聲

請人）因不服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確定判決（下

稱原確定判決），並具聲證一至五（聲證一即臺灣高等法院

89年度重上更㈤字第127號刑事判決書；聲證二即司法院大

法官第1248次會議決議書；聲證三即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

第5833號刑事判決書；聲證四即司法院大法官第1479次會議

決議書；聲證五即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度憲裁字第1591號

裁定書，下稱聲證一至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

4款規定聲請再審。理由如下：

　㈠原確定判決就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4條第1項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認適用聲請人行為時

之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為輕，有所違誤，而未合於憲法

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及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

變更解釋意旨。前因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死

刑或無期徒刑之「次重罪刑」位階（法定刑為唯一死刑者，

為「最重罪刑」位階），而該規定於民國87年間經修正為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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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法定刑仍為「死刑或無期徒

刑」之次重罪刑位階（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此新舊法變更因立法疏漏，未審酌戡亂時期終止及國家刑罰

廢除唯一死刑之政策，致未修正增加有期徒刑之法定刑，而

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亦未能預見上開立法疏漏所致之憲

法亂象。然刑法於95年5月19日修法而廢除唯一死刑後，其

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原「次重罪刑」變為「最重

罪刑」位階，此不符刑法修正後，「次重罪刑」位階之法定

刑應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罪刑明顯不符，故

原確定判決就上開新舊法比較之法規範適用，有情輕法重之

情形，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應有刑法第59條

情堪憫恕之適用，是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

文意旨，該規定應納入有期徒刑之法定刑，輕於原確定判決

所適用之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判決，而屬已經確定判決

變更者，爰依前開規定聲請再審。

　㈡聲請人於本案偵審時始終自白，並供出毒品來源為泰籍、綽

號「華哥」之人，因此查獲共犯即以漁船走私、運輸第一級

毒品海洛因之船長黃明福，符合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減輕其

刑」之事由，應得依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亦有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所載明另納入有期徒刑法定刑

之情形，輕於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

判決，而屬已經確定判決變更者，同依前開規定聲請再

審。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所

稱「應受免刑」判決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

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

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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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判決意旨可參。是除關於「免除其刑」或「減輕或免除

其刑」之法律規定外，若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雖具「嶄新

性」與「明確性」，然經斟酌後，僅能「減輕其刑」，而未

涉及「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因無獲得免刑判決之可能，無

從達到開啟再審程序以獲致免刑判決之目的，自不符刑事訴

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再審要件。又按法院認為無

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此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

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

文。而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

為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出之證

據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

予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之原因事實及其所提出之證

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

原因聲請再審，且此為法定程式，如有違背者，法院應依同

法第433條規定，以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末按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

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聲請再審者，須該原確定判決

所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他裁判已確定裁判變更者而言。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違反肅清煙毒條例案件，經本院95年度重上更㈧

字第108號判決後，聲請人不服而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

法院以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撤銷並

改判處罪刑確定，有上揭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查（見本院卷第63至75、87-91頁）。至聲請意旨所提

聲證一至五部分（見本院卷第17至82）為本案之刑事判決、

原確定判決或司法院會議決議書、憲法法庭裁定等，非屬證

據方法或證據資料，併予指明。

　㈡再審聲請意旨㈠㈡雖以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

主文意旨聲請再審，惟該判決並非原確定判決所憑之裁判，

且原確定判決犯罪事實欄部分亦未憑「他裁判」以認定事

實，遑論及有「他裁判」經確定裁判變更乙節，自不符合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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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聲請再審之要件；又該判決具

有等同法律之一般、抽象之規範效力，性質上屬法規範，亦

非同條項第6款所指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新事實或新證

據，與該款聲請再審之要件亦有未合。況憲法法庭112年度

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第2項係諭知：「自本判決公告之日

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觸犯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罪而符合

前揭情輕法重之個案，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外，另

得依本判決意旨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該判決主文既已

明示係自判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之個案

始有適用，本件原確定判決前既已確定，業如前述，自不在

適用範疇。從而，聲請人徒憑己意，任意解讀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以資為本案聲請再審之依

據，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聲請人雖以上開事由聲請再審，然其前已數次執相同之事由

或證據向本院聲請再審，分別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再字第105

號、112年度聲再字第425號等裁定，均認其再審聲請為無理

由或不合法駁回，而各抗告至最高法院，亦經最高法院分別

以113年度台抗字第896號裁定、113年度台抗字第40號裁定

駁回其抗告而均確定在案，有前開各裁定書附卷可憑，是揆

諸前開說明，本件再審聲請意旨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

前聲請，其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

致，核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聲請人又執與先前聲請再審時相

同原因事實聲請再審，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

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

不合法，應予駁回。　

　㈣綜上，聲請人本件再審之聲請，部分為不合法，部分為無理

由，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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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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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中華民國95年10月26日第三審確定判決（第二審案號：本院95年度重上更㈧字第108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83年度偵字第4903號、第8383號、第10321號、第1034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聰龍（下稱聲請人）因不服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並具聲證一至五（聲證一即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重上更㈤字第127號刑事判決書；聲證二即司法院大法官第1248次會議決議書；聲證三即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刑事判決書；聲證四即司法院大法官第1479次會議決議書；聲證五即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度憲裁字第1591號裁定書，下稱聲證一至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再審。理由如下：
　㈠原確定判決就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認適用聲請人行為時之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為輕，有所違誤，而未合於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及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變更解釋意旨。前因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次重罪刑」位階（法定刑為唯一死刑者，為「最重罪刑」位階），而該規定於民國87年間經修正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法定刑仍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次重罪刑位階（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此新舊法變更因立法疏漏，未審酌戡亂時期終止及國家刑罰廢除唯一死刑之政策，致未修正增加有期徒刑之法定刑，而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亦未能預見上開立法疏漏所致之憲法亂象。然刑法於95年5月19日修法而廢除唯一死刑後，其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原「次重罪刑」變為「最重罪刑」位階，此不符刑法修正後，「次重罪刑」位階之法定刑應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罪刑明顯不符，故原確定判決就上開新舊法比較之法規範適用，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應有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之適用，是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該規定應納入有期徒刑之法定刑，輕於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判決，而屬已經確定判決變更者，爰依前開規定聲請再審。
　㈡聲請人於本案偵審時始終自白，並供出毒品來源為泰籍、綽號「華哥」之人，因此查獲共犯即以漁船走私、運輸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船長黃明福，符合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減輕其刑」之事由，應得依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亦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所載明另納入有期徒刑法定刑之情形，輕於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判決，而屬已經確定判決變更者，同依前開規定聲請再審。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所稱「應受免刑」判決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可參。是除關於「免除其刑」或「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若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雖具「嶄新性」與「明確性」，然經斟酌後，僅能「減輕其刑」，而未涉及「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因無獲得免刑判決之可能，無從達到開啟再審程序以獲致免刑判決之目的，自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再審要件。又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此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為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出之證據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之原因事實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且此為法定程式，如有違背者，法院應依同法第433條規定，以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末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聲請再審者，須該原確定判決所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他裁判已確定裁判變更者而言。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違反肅清煙毒條例案件，經本院95年度重上更㈧字第108號判決後，聲請人不服而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撤銷並改判處罪刑確定，有上揭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見本院卷第63至75、87-91頁）。至聲請意旨所提聲證一至五部分（見本院卷第17至82）為本案之刑事判決、原確定判決或司法院會議決議書、憲法法庭裁定等，非屬證據方法或證據資料，併予指明。
　㈡再審聲請意旨㈠㈡雖以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聲請再審，惟該判決並非原確定判決所憑之裁判，且原確定判決犯罪事實欄部分亦未憑「他裁判」以認定事實，遑論及有「他裁判」經確定裁判變更乙節，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聲請再審之要件；又該判決具有等同法律之一般、抽象之規範效力，性質上屬法規範，亦非同條項第6款所指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與該款聲請再審之要件亦有未合。況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第2項係諭知：「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觸犯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罪而符合前揭情輕法重之個案，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外，另得依本判決意旨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該判決主文既已明示係自判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之個案始有適用，本件原確定判決前既已確定，業如前述，自不在適用範疇。從而，聲請人徒憑己意，任意解讀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以資為本案聲請再審之依據，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聲請人雖以上開事由聲請再審，然其前已數次執相同之事由或證據向本院聲請再審，分別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再字第105號、112年度聲再字第425號等裁定，均認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或不合法駁回，而各抗告至最高法院，亦經最高法院分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896號裁定、113年度台抗字第40號裁定駁回其抗告而均確定在案，有前開各裁定書附卷可憑，是揆諸前開說明，本件再審聲請意旨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其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致，核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聲請人又執與先前聲請再審時相同原因事實聲請再審，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應予駁回。　
　㈣綜上，聲請人本件再審之聲請，部分為不合法，部分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5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吳聰龍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
於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中華民國95年10月26日第三
審確定判決（第二審案號：本院95年度重上更㈧字第108號，起訴
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83年度偵字第4903號、第8383號、第
10321號、第1034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聰龍（下稱聲
    請人）因不服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確定判決（下
    稱原確定判決），並具聲證一至五（聲證一即臺灣高等法院
    89年度重上更㈤字第127號刑事判決書；聲證二即司法院大法
    官第1248次會議決議書；聲證三即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5833號刑事判決書；聲證四即司法院大法官第1479次會議決
    議書；聲證五即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度憲裁字第1591號裁
    定書，下稱聲證一至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
    款規定聲請再審。理由如下：
　㈠原確定判決就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4條第1項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認適用聲請人行為時
    之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為輕，有所違誤，而未合於憲法
    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及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
    變更解釋意旨。前因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死
    刑或無期徒刑之「次重罪刑」位階（法定刑為唯一死刑者，
    為「最重罪刑」位階），而該規定於民國87年間經修正為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法定刑仍為「死刑或無期徒刑
    」之次重罪刑位階（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此
    新舊法變更因立法疏漏，未審酌戡亂時期終止及國家刑罰廢
    除唯一死刑之政策，致未修正增加有期徒刑之法定刑，而司
    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亦未能預見上開立法疏漏所致之憲法
    亂象。然刑法於95年5月19日修法而廢除唯一死刑後，其法
    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原「次重罪刑」變為「最重罪
    刑」位階，此不符刑法修正後，「次重罪刑」位階之法定刑
    應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罪刑明顯不符，故原
    確定判決就上開新舊法比較之法規範適用，有情輕法重之情
    形，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應有刑法第59條情
    堪憫恕之適用，是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
    意旨，該規定應納入有期徒刑之法定刑，輕於原確定判決所
    適用之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判決，而屬已經確定判決變
    更者，爰依前開規定聲請再審。
　㈡聲請人於本案偵審時始終自白，並供出毒品來源為泰籍、綽
    號「華哥」之人，因此查獲共犯即以漁船走私、運輸第一級
    毒品海洛因之船長黃明福，符合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減輕其刑
    」之事由，應得依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亦有憲法法庭112年
    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所載明另納入有期徒刑法定刑之
    情形，輕於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判
    決，而屬已經確定判決變更者，同依前開規定聲請再審。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所
    稱「應受免刑」判決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
    ，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
    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
    號判決意旨可參。是除關於「免除其刑」或「減輕或免除其
    刑」之法律規定外，若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雖具「嶄新性
    」與「明確性」，然經斟酌後，僅能「減輕其刑」，而未涉
    及「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因無獲得免刑判決之可能，無從
    達到開啟再審程序以獲致免刑判決之目的，自不符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再審要件。又按法院認為無再
    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此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
    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
    。而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為
    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出之證據
    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
    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之原因事實及其所提出之證據
    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
    因聲請再審，且此為法定程式，如有違背者，法院應依同法
    第433條規定，以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末按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4款「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
    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聲請再審者，須該原確定判決所
    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他裁判已確定裁判變更者而言。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違反肅清煙毒條例案件，經本院95年度重上更㈧字
    第108號判決後，聲請人不服而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
    院以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撤銷並改
    判處罪刑確定，有上揭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可查（見本院卷第63至75、87-91頁）。至聲請意旨所提聲
    證一至五部分（見本院卷第17至82）為本案之刑事判決、原
    確定判決或司法院會議決議書、憲法法庭裁定等，非屬證據
    方法或證據資料，併予指明。
　㈡再審聲請意旨㈠㈡雖以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
    意旨聲請再審，惟該判決並非原確定判決所憑之裁判，且原
    確定判決犯罪事實欄部分亦未憑「他裁判」以認定事實，遑
    論及有「他裁判」經確定裁判變更乙節，自不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聲請再審之要件；又該判決具有等同
    法律之一般、抽象之規範效力，性質上屬法規範，亦非同條
    項第6款所指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與該
    款聲請再審之要件亦有未合。況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
    3號判決主文第2項係諭知：「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
    成前，法院審理觸犯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罪而符合前揭情輕法
    重之個案，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外，另得依本判決
    意旨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該判決主文既已明示係自判
    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之個案始有適用，
    本件原確定判決前既已確定，業如前述，自不在適用範疇。
    從而，聲請人徒憑己意，任意解讀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
    3號判決主文意旨，以資為本案聲請再審之依據，顯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㈢聲請人雖以上開事由聲請再審，然其前已數次執相同之事由
    或證據向本院聲請再審，分別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再字第105
    號、112年度聲再字第425號等裁定，均認其再審聲請為無理
    由或不合法駁回，而各抗告至最高法院，亦經最高法院分別
    以113年度台抗字第896號裁定、113年度台抗字第40號裁定
    駁回其抗告而均確定在案，有前開各裁定書附卷可憑，是揆
    諸前開說明，本件再審聲請意旨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
    前聲請，其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
    致，核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聲請人又執與先前聲請再審時相
    同原因事實聲請再審，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
    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
    不合法，應予駁回。　
　㈣綜上，聲請人本件再審之聲請，部分為不合法，部分為無理
    由，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5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吳聰龍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中華民國95年10月26日第三審確定判決（第二審案號：本院95年度重上更㈧字第108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83年度偵字第4903號、第8383號、第10321號、第1034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聰龍（下稱聲請人）因不服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並具聲證一至五（聲證一即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重上更㈤字第127號刑事判決書；聲證二即司法院大法官第1248次會議決議書；聲證三即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刑事判決書；聲證四即司法院大法官第1479次會議決議書；聲證五即司法院憲法法庭111年度憲裁字第1591號裁定書，下稱聲證一至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再審。理由如下：
　㈠原確定判決就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經比較新舊法結果，認適用聲請人行為時之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為輕，有所違誤，而未合於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及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變更解釋意旨。前因肅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次重罪刑」位階（法定刑為唯一死刑者，為「最重罪刑」位階），而該規定於民國87年間經修正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法定刑仍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次重罪刑位階（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此新舊法變更因立法疏漏，未審酌戡亂時期終止及國家刑罰廢除唯一死刑之政策，致未修正增加有期徒刑之法定刑，而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亦未能預見上開立法疏漏所致之憲法亂象。然刑法於95年5月19日修法而廢除唯一死刑後，其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原「次重罪刑」變為「最重罪刑」位階，此不符刑法修正後，「次重罪刑」位階之法定刑應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罪刑明顯不符，故原確定判決就上開新舊法比較之法規範適用，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63號解釋意旨，應有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之適用，是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該規定應納入有期徒刑之法定刑，輕於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判決，而屬已經確定判決變更者，爰依前開規定聲請再審。
　㈡聲請人於本案偵審時始終自白，並供出毒品來源為泰籍、綽號「華哥」之人，因此查獲共犯即以漁船走私、運輸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船長黃明福，符合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減輕其刑」之事由，應得依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亦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所載明另納入有期徒刑法定刑之情形，輕於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清煙毒條例第5條第1項之判決，而屬已經確定判決變更者，同依前開規定聲請再審。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所稱「應受免刑」判決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可參。是除關於「免除其刑」或「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若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雖具「嶄新性」與「明確性」，然經斟酌後，僅能「減輕其刑」，而未涉及「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因無獲得免刑判決之可能，無從達到開啟再審程序以獲致免刑判決之目的，自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再審要件。又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此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為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出之證據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之原因事實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且此為法定程式，如有違背者，法院應依同法第433條規定，以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末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聲請再審者，須該原確定判決所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他裁判已確定裁判變更者而言。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違反肅清煙毒條例案件，經本院95年度重上更㈧字第108號判決後，聲請人不服而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95年度台上字第5833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撤銷並改判處罪刑確定，有上揭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見本院卷第63至75、87-91頁）。至聲請意旨所提聲證一至五部分（見本院卷第17至82）為本案之刑事判決、原確定判決或司法院會議決議書、憲法法庭裁定等，非屬證據方法或證據資料，併予指明。
　㈡再審聲請意旨㈠㈡雖以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聲請再審，惟該判決並非原確定判決所憑之裁判，且原確定判決犯罪事實欄部分亦未憑「他裁判」以認定事實，遑論及有「他裁判」經確定裁判變更乙節，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聲請再審之要件；又該判決具有等同法律之一般、抽象之規範效力，性質上屬法規範，亦非同條項第6款所指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與該款聲請再審之要件亦有未合。況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第2項係諭知：「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觸犯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罪而符合前揭情輕法重之個案，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外，另得依本判決意旨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該判決主文既已明示係自判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之個案始有適用，本件原確定判決前既已確定，業如前述，自不在適用範疇。從而，聲請人徒憑己意，任意解讀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意旨，以資為本案聲請再審之依據，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聲請人雖以上開事由聲請再審，然其前已數次執相同之事由或證據向本院聲請再審，分別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再字第105號、112年度聲再字第425號等裁定，均認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或不合法駁回，而各抗告至最高法院，亦經最高法院分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896號裁定、113年度台抗字第40號裁定駁回其抗告而均確定在案，有前開各裁定書附卷可憑，是揆諸前開說明，本件再審聲請意旨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其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致，核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聲請人又執與先前聲請再審時相同原因事實聲請再審，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其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應予駁回。　
　㈣綜上，聲請人本件再審之聲請，部分為不合法，部分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